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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与法人的权利能力

对于法人本质特征的追问  

冯 珏*

摘 要 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是民事主体理论与制度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将个体与共

同体的积极联系委于任意,对于人格体之理性提出了超过以往任何社会的期待和要求。在此

背景下,权利能力取代人格,构建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并成为承载人格体理性能力的概念。
为了克服生物人意志天赋不均的结构性障碍,法学通过行为能力概念在具体经验领域判断具

体的理性能力,维持了权利能力概念承载抽象理性能力的功能。生物人扮演组织角色的可能

性,使得组织可以生物人独占的意志为基础,从生物人的不自由中获得自身的自由。与自然人

需要不断磨砺自己在法律交往中的目的导向理性能力不同,法人需要磨砺的是其相对于自然

人所取得的独立性。法人相对于自然人的独立性是其内在自由的外显或“定在”,法人权利能

力的核心构造将围绕此种独立性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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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的社会基础是组织;法人与法人之外的组织的本质区别,即为法人的本质特征。将法

人定位于组织,确定了法人的相邻属概念,〔1〕接下来需要确定的是法人的本质属性。〔2〕依

现有学理,法人的本质属性即其权利能力,这种权利能力,使法人组织与法人之外的组织得以

区分开来。《德国民法典》将“权利能力”视为法律意义上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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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编审。
参见冯珏:“作为组织的法人”,《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第83-101页。
本质特征是从外部来认识事物,本质属性则是从内部来认识事物。认识事物需要把握其本质属

性,依据本质属性可以将该事物从其他事物中区别出来,所以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中,构成其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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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属性。权利能力,首先是指人能成为权利的主体的能力。〔3〕

从研究法人概念的角度出发,关于法人本质特征的这一既有观点,仅能作为假定的、待证

明的命题,需要在进一步的论证中展示其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现有研究表明,权利能力概念从

其在理论上的提出到成为实在法的命令,其内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其中的关键在于权利能力

与意志能力的分离。并且,权利能力除了历时的变迁之外,在自然人与法人之并存的共时状态

中,也可能针对自然人和法人而异其内涵,从而使得法人的本质特征不得不处于模糊的状态。

为了深切理解作为法律中的人的本质特征的权利能力,我们必须回到这个概念的最初涵义,并

致力于理解其后来发展变化的原因。

一、作为意志能力的权利能力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一)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作为“人法”的核心内容

1.个体、人格体与主体

民事主体之谓,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主要就

是权利和义务,所以民事主体就是民事权利义务的主体,这又被简称为权利主体。由此可见,

主观权利、法律关系等民事法律体系构建的根基,也是民事主体这一概念的背景。民事主体、

民事权利的主体,也被称为“民法上的人”或者“法律上的人”。关于民事主体的法,即为“人

法”。“人法”规定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每个共同体的规范系统都要回答的首要的重大

问题。

罗马法是通过“人格”这一概念和制度,来规定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人格”(per-

son)这个概念,据学者考证,最初是指舞台上角色的面具,后来用来指个体在共同体中所扮演

的角色。这一制度思想其实至今仍然被接受和继承,学者使用“人格体”这样的概念,以表征被

共同体所承认的个体。仅当个体被某共同体接受为自己的成员时,个体才转变为这个共同体

的“人格体”。在法哲学层面,作为个体与主体之间的过渡性概念,“人格体”是必不可少的,因

为“主体即自我理解的人格体”。〔4〕“人格体”是一个相对于外在看法的概念。这一被解释为

人格体的生物,可以为自己接受这种解释(或者预先推定),并且因此而成为主体。〔5〕所以,

这里面有一个从个体到人格体,再从人格体到主体的转变过程。

从个体转变为人格体(主体)的关键,在于得到共同体的承认。法律主体总是相对于

制定法律的共同体而言的,因此,仅当共同体承认某一个体的成员资格时,即个人被附加

了表征共同体之承认的某种资格或能力时,个体才成为该共同体中的法律主体。“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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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德)京特·雅科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冯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

47页。
同上注,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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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实践中并不涉及去创造人格人的本质,而是经由法律使得在法律之外被创造的人适

格。”〔6〕共同体对于个体的承认以何者为条件,则取决于共同体对于其中的人格体的期

待。

2.依角色和任务定义的人格体

人格体首先意味着自由,正是自由切断了自然界的因果联系,表现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自由既是主观权利的条件,又是客观法对其加以规范的基础(即可以响应法律的行止要求)。

近代以来的哲学范式,将人格体所需要的“自由”立基于生物人的“理性”。正如狄骥在其《宪法

论》中所说:“法律仅能适用于了解目的的自觉意志,而这些目的正是限定这些自觉意志。就我

们所知,之所以只有个人才能成为法律主体,是因为只有个人才掌握着一种了解自己目的的自

觉意志。因此只有自觉和能支配自己行为的个人才是法律的主体。”〔7〕按照现有的观点,意

志、自由是生物人的“天赋”。

但是,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来看,恐怕无法仅凭自由来定义人格体。人格体是根据共同

体需要他扮演的角色来定义的。〔8〕角色的扮演,是扬弃个体性而融入共同体的关键。角色

是通过规范性相互理解所获得的形态。雅科布斯说,共同体对于人格体的承认“只能被理解为

通过某种构造他们的规范———通过一个抛锚基底———所形成的诸人格体的结合,只能被理解

为诸角色的归属。在这一理解过程中,主体自己构造了自己。特别是,如果承认应该意味着什

么的话……所涉及到的毋宁是,把角色理解为对完成一项扬弃诸个体的任务来说是必要的过

程”。〔9〕在这种角色中,诸义务和诸权利被绑束在一起,在这种意义上创立了一种地位:人格

体是为此目的而确定的,因此,人格体不能简单地从该群体中被除去。〔10〕每一个不再是孩子

并且接受其角色的人大概都知道,主体性不是某种划一的东西,而是需要与各种角色相适

应。〔11〕

共同体为诸人格体所设定的诸角色,又是根据共同体的任务来确定的。共同体在与

其他共同体的竞争中提出自己的任务。抽象地说,人格体按照其地位和能力的情况支持

共同体的福利和安全,是人格体所要承担的主要义务。为此,才需要为人格体设定相应

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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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11〕

(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

社2005年版,第59-60页。克尼佩尔在此引用了胡塞尔的话。
(法)莱翁·狄骥:《宪法论》(第一卷),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4页。
参见雅科布斯,见前注〔4〕,第60页。狄骥则将这种角色称为“社会职务”。参见(法)莱翁·狄骥:

《拿破仑法典以来私法的普通变迁》,徐砥平译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页,第一讲“主
观法与社会职务”。

雅科布斯,见前注〔4〕,第29页。
参见雅科布斯,见前注〔4〕,第51页。
参见雅科布斯,见前注〔4〕,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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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民社会对于人格体的期待

1.市民社会中“缩小的”人格体概念

根据亚当·斯密的表述,“市民社会”或“交换社会”是一个“人人皆商”的社会。〔12〕在这

个地方,商人、交易所、企业、公司并立,它们在世界市场或国内市场中彼此贸易往来。市民社

会对于人格体的期待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按照目的导向理性作出选择,二是对于自己

作出的选择承担责任。对应于劳动分工和信息能力的限制,人格体拥有作出关涉自己的决策

的最充分的信息,也最能够作出符合自身利益、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定。由此,“‘任意’在其

所存在的程度上———在经济的领域,不是指活动的内容,而是仅指活动的方式———解消了市民

的公共位置。举例来说,在营业自由的情形下,一项职业就萎缩成劳动力投放的方式和方

法”。〔13〕当然,无论在法学还是经济学中,这种理性的、责任自负的主体,只是一个假定而已。

市民社会中,形成各种关系的不再是宗教的精神,也不再是民族的精神,而是经济的精神,

因此就必须在经济的精神中寻找人格体的积极确定:在“按照其地位和能力的情况支持共同体

的福利和安全”这种义务的位置,出现的就是为经济过程作贡献的义务。人格体是在群体中必

须进行经济活动者,并且享有为进行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各种权利。〔14〕

事实上,在康德的法概念中,也可以看出规范性纽带的稀薄化。“能够使一个人的任意按

照自由这种一般的法律与另一个人的任意统一在一起的许多条件的总和”,仅具有一种消极的

内容,即不损害另一个人,不扰乱另一个人;也就是说,这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基本原则上被设

想为相互孤立的诸个体,他们的共同性局限于在其存续中不得互相扰乱。在这种状态下,如果

人们探究是什么构成了人格体,那么回答是,谁不允许被侵害并且在他那方面不实施侵害,谁

就是人格体。无疑,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状态,任何社会都是无法存在的;但是,如果停留在这一

状态上,那就是把所有积极的联系都委于任意。这种“缩小的”人格体对于市民社会来说是必

要的,以便把诸个体解放出来,使他们作为市民和工业的劳动力从事经济活动。同时,也没有

忽视群体的需要,而是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满足群体的需要;并且,“劳动分工”使劳动合理

化的程度越高,群体满足其需要就越快,以至于在最后“人类能够从那里消失,而让机器来代

替”:“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这种依赖性和相互性中,主观的利己心就转化为为满足所有其他人

的需要作贡献———作为辩证运动,通过一般就转化为特殊的中介,以至于每一个人为自己营

利、生产和享受,他就因此而为其他人的享受而生产和营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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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19
年版,第148-149页。

雅科布斯,见前注〔4〕,第105页。
参见雅科布斯,见前注〔4〕,第106页。但是,国家因此就有了一个具有自我原动力的竞争对手,就

像在欧洲中世纪为了描述公共秩序有必要提到皇帝和教皇一样,今后也有必要举出国家和经济。
雅科布斯,见前注〔4〕,第105-106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这种“缩小的”人格体概念,也源于近代以来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划分。〔16〕罗马法中的“人

格”是一个杂糅了公法与私法的概念,罗马共同体中的一员是一种集公法地位与私法地位于一

体的角色,从而公法对于共同体中的个体的要求也被作为获取“人格”的条件,其中最为明显的

就是身份对于“人格”的影响。仅在区分公法与私法的前提下,私法中的法律主体才能够在简

化的关系基础上处理其与所在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人格体对于共同体所承担的公法上的任

务、在公法上所扮演的角色,才可能与其私法地位无关。在公法与私法区别开来之后,私法仅

规定每个人在私法上的地位,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公法设定的条件就不再

是私法中的人格体的要件,从而也为市民社会中“缩小的”人格体概念奠定了基础。

因此,对于生物人的人格体(主体)地位的普遍承认,对应于近代以来经济领域的大生产和

劳动分工以及随之而兴起的市民社会。以商业经营为主导的现代生活,其最直接、最简单的形

态即经济交往和相应的、以契约为特征的法律事实。从启蒙精神来看,这也是“天赋人权”理念

在实定法中的落实。这种新的经济、文化、社会条件对于共同体中的人格体的期待,已经极大

地简化为“相互尊重原则”,〔17〕从而只要“做好你自己”“管好你自己”,就同时是为他人以及整

个共同体作贡献了。“市场和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构成了以纯粹的自我利益互为取

向的行动类型,这是最重要的行动类型,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典型特征。”〔18〕

2.市民社会对于人格体的理性期待

正因为这种“缩小的人格体概念”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所有积极联系都委于任意,

所以它对于人格体之理性,提出了超过以往任何社会的期待和要求。也就是说,这种“缩

小的”人格体概念,在另一方面对应着与劳动分工相对应的、每个个体均能充分发挥自己

的理性的内在要求。

在康德的自由与义务伦理中,“道德的人格就是道德律令之下的理性本质的自由”,道德的

或法律的人是作为唯一的、独立于具体的规定的、纯思想建构的、思辩想象中的人。〔19〕自由

不是渴望、本能、无法估量的东西———所有那些经由人可能产生的东西都能够违背秩序的法

律。自由仅是人格人,他的意志涤净了个性、偏好和欲望,其是作为理性、作为道德。人只有通

过理性的内在立法约束住情感并基于此种方式成为道德律令之下的一个理性的存在,才是自

由的,即作为人格人除了受制于自己单独或至少同时和他人所给出的律令以外,不受制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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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韦伯指出,只有随着国家的官僚化以及总的来说法律的官僚化,才会看到这样一种明确的可能性:
对“客观”法律秩序和由它保障的个人“主观”权利作出明确的概念划分,并进一步对“公”法和“私”法作出明确

划分———前者是调整公共机构之间以及它们与臣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后者是调整被治理者当中个人之间的

关系。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372页。
拉伦茨认为,从人的理性可以推导出人的“尊严”,从人的“尊严”可以进一步推导出“相互尊重原

则”,即每个人都享有要求其他人尊重自己的权利;而他也必须相对于任何其他人受到该义务的约束。参见拉

伦茨,见前注〔3〕,第47页。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70页。
参见克尼佩尔,见前注〔6〕,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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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律令。〔20〕

启蒙运动的根本,在于将理性用于一切事物,让知识领域里没有层级之分。对于人格体的

这种理性期待,必然导致一个抽象的人格体概念,这种抽象的人格体概念也导致了抽象的平等

概念。经济交往中的平等是抽象的平等、货币的平等,从来都不是从事交换的具体的人的平

等。此前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伴随着这种抽象人格而一律平等化,不平等的关系转而

存在于主体的对立面即客体之中了。在市民社会中,“权势根本不存在于主体之内,而毋宁说

存在于客体之中,即存在于主体的选择意志的范围,因而特别是他们的财富范围之内”。〔21〕

(三)权利能力作为承载人格体理性能力的概念

当代学者在解释权利能力与人格的关系时,常常指出权利能力与人格在主体资格的含义

上同义,〔22〕只是由于人格概念存在多重含义,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清晰,所以采取权利能力之

谓。〔23〕但是,反映古代罗马社会中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人格制度,显然是与古代罗马的政

治、经济、军事环境相匹配的,其突出的特点是共同体内人与人之间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基于

人格体在共同体内扮演某个角色这种含义,而角色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即使都能成为人格

体,其权利义务或者说法权地位也很可能是不平等的。这些都成为近代以来与市民社会之需

要相匹配的民法学所要反对和批判的对象。

市民社会中的人格体,在各种规范性纽带稀薄化的同时,尤其强调对于人格体的理性期

待。这样,原本由人格制度所承载的确定人格体之具体角色的诸多规范性内涵,就需要被扬

弃,而市民社会对于人格体之理性期待,亦需要找到合适的概念载体。权利能力概念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1.权利能力概念的提出

据考证,理论上最早提出权利能力概念的,是19世纪初的蒂堡。〔24〕蒂堡首先将权利能

力分为自然权利能力和市民权利能力。“市民权利能力就是罗马法上称之为人格(Caput)或者

身份(status)的东西,现代法则与此相反,包含所有由法律———单个的权利依赖于该法律———

创造的属性,称其为民事身份”;“自然权利能力,包含所有能产生特定法律关系的物理属性,被

称为自然身份”。〔25〕其次也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享有自然法上权利能力的前提包括如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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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参见克尼佩尔,见前注〔6〕,第77-78页。
滕尼斯,见前注〔12〕,第369页。韦伯也指出,“单单所有权就可以成为各种权力形态的基础,而不

光是市场权力的基础。”韦伯,见前注〔16〕,第1308页。
参见郑玉波:《民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70页;李宜琛:《民法总则》,中国方正出版

社2004年版,第46页;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参见拉伦茨,见前注〔3〕,第119-120页。

Vgl.AntonF.J.Thibaut,SystemdesPandektenrechts,Bd.I,Jena,1803,S.140.转引自张保红:
“权利能力的双重角色困境与主体资格制度重构”,《法学家》2014年第2期,第12页。

AntonF.J.Thibaut,a.a.O.,S.156.转引自沈建峰:“权利能力概念的形成和变迁”,《北方法学》

2011年第3期,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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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第一,具备人的身体;第二,已经完全出生;第三,是活体而且必须具有存活能力;第四,具

有理性。在蒂堡看来,理性的具备是取得权利能力的前提条件,因此,理性有瑕疵的生物人被

他排除在权利能力者之外。“活体出生并且具有生存能力的人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可能作为

权利和约束的主体,即他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性。理性没有发展因此而潜存的人以及因为疾

病而丧失了运用理性的能力的生物人既不能成为权利人又不能成为义务人。”〔26〕

蒂堡提出的这一理论的关键,就在于其关于自然权利能力和市民权利能力的区分。因为

市民权利能力就是罗马法上被称之为人格或者身份的东西,而自然权利能力才是关于权利主

体的新“发现”的属性。并且,自然权利能力并没有否定市民权利能力,在两者的关系上,自然

权利能力是生物人成为法律上的人的根本或者说基础,而市民权利能力则是实定法加诸法律

上的人的外在约束。换言之,自然权利能力是法律上的人的实质根据,市民权利能力则是法律

上的人受到的形式约束。这样,自然权利能力就承载了市民社会对于人格体的理性期待,理性

能力成为自然权利能力的实质根据。

权利能力实际上是对于人格体之基础的进一步探究。在罗马法中,人格体以生物人为基

础,但是为何生物人能够成为人格体,则没有被揭明。权利能力对这个问题进行追问并给出回

答,正是生物人所具有的理性,使生物人得以运用理性并按法律的要求作出选择,从而能够成

为权利主体。

权利能力概念适应了市民社会对于人格体的理性需求,也与近代以来的理性法哲学一脉

相承。根据康德的主体理论,“没有理性的东西只具有一种相对的价值,只能作为手段,因此叫

作‘物’;而有理性的生灵叫作‘人’,因为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

用”。〔27〕另外,根据康德的权利学说,“权利为全部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任何人的自由意志按

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够和其他人的自由意志相协调”。〔28〕权利能力解决的是“谁

可以成为权利和义务主体”的问题,权利既然是自由意志存在的条件,权利的主体就应该拥有

自由意志、具有理性,所以理性缺失的东西就不能享有权利能力。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文

化、哲学范式、主流思潮等,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持并不断强化的体系。

2.权利能力的实质根据与形式约束

现代民法学在将权利能力作为民事主体的本质属性之时,不再区分自然权利能力与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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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AntonF.J.Thibaut(Fn.24),S.141ff.转引自沈建峰,见前注〔25〕,第61页。蒂堡的这一立场,
另参见刘召成:“部分权利能力制度的构建”,《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128页。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第2章。转引自拉伦茨,见前注〔3〕,第46页。需要注意的是,该书中

译本中没有提及“理性”,而是使用“人性”这一术语:“人性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因为人不能被任何人(既不能被

他人,甚至也不能被自己)纯然当作手段来使用,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同时当作目的来使用,而他的尊严(人
格性)正在于此,由此他使自己高于一切其他不是人、但可能被使用的世间存在者,因而高于一切事物。”参见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当然,从道德哲学来

看,人的本质属性正在于人的理性。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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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能力。这样,作为民事主体实质根据的自然权利能力和规定民事主体所受形式约束的市

民权利能力,就被统一于权利能力之中。经过这样改造的权利能力,就应该同时内含实质根据

与形式约束。

①实质根据。近代以来的哲学范式强调,只有作为种属物的生物人才是目的性动物。这

种认识将人从自然界的因果律中解放出来,用一个主观的世界取代了必然的世界。这样的哲

学信念反映到法学中来,法律主体即是法律所要调整和规范的对象,这种规范的必要性,正在

于人的自由。人的自由在此切断了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产生了通过规范加以约束的必要性。

《奥地利一般民法典》的起草人蔡勒(Zeiler)认为:“理性的存在,只有在决定自己的目的,

并具有自发地予以实现的能力时,才能称为人格。”〔29〕这样,作为权利能力之基础的,不再是

完整的生物人,而是生物人的自由和理性这一被格外强调的属性。当然,生物人仍然被认为是

唯一拥有理性者,萨维尼正是依此提出他关于权利主体与生物人的“原初同一性”的著名公式:

“所有的法律都为保障道德的、内在于每个人的自由而存在。因此,关于法律上的人或权利主

体的原初概念必须与生物人的概念相一致,并且可以将这两种概念的原初同一性以下列公式

表述:每个个体的生物人,并且只有个体的生物人,才具有权利能力。”〔30〕这一定义显然严格

地遵循了康德主体哲学。〔31〕

②形式约束。权利能力概念本身并不含有平等的伦理内涵,它是无色的技术性概念,因此

对其作出限制并没有逻辑上的困难,正如与自然权利能力相对的市民权利能力所表明的那样。

从罗马法直到中世纪的法学和立法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早在提出权利能力概念之时,蒂堡

就认为市民权利能力也即实定法上的权利能力“取决于法律专断的规定。它可以被完全或者

在特定情况下取消”。〔32〕萨维尼也主张,他的上述“同一性”公式不过是关于法律主体的原初

观念,实定法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修正———限制和扩张。对于自然人,并非每个生物人都

平等地享有完整的权利能力,而是存在诸多限制和不平等。〔33〕

正因为如此,为了实现所有人的抽象平等,就需要一条“实在法上的命令”,以将权利能力

平等地赋予满足权利能力之实质根据的人。这就是实定法规定权利能力的必要性。“在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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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155页。

FriedrichKarlvonSavigny,JuralRelations:Or,TheRomanLawofPersonsasSubjectsofJu-
ralRelations:BeingaTranslationoftheSecondBookofSavigny'sSystemofModernRomanLaw,transla-
tedbyWilliamHenryRattigan,London:Wildy&Sons,1884,pp.1-2.

德国学者维亚克尔曾指出:“从学术成熟期起迄至宏大的晚期释义学巨著,萨维尼均严守理性法学

与康德的自由伦理。”(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陈爱娥、黄建辉

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75页。

AntonF.J.Thibaut(Fn.24),S.143.转引自沈建峰,见前注〔25〕,第63页。

SeeSavigny,supranote30,p.2.在该卷中,萨维尼用两页纸的篇幅交待了这个公式,之后转而用

172页(第3页至第174页)的篇幅讨论自然人权利能力上的各种限制和不平等,公式反倒成了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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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本质的现代哲学沉思中,为了废除旧的等级体系的法律和论证所有人具有平等的权利能

力,一个法律命令是必要的。”〔34〕这里所说的法律命令,就是作为实定法概念的“权利能力”,

这便是权利能力概念在实定法中的诞生。需要一个概念,使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到私法关系中

来,就必须有权利能力作为“人”的条件,以防止存在不是“人”的“人”。事实上,单有权利能力

这个概念仍是不够的,实定法还必须揭明,私法中的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与笔者的这一分析不同,有学者认为,单纯从自然人角度讲,当自然人普遍地获得民事主

体资格后,权利能力概念就是多余的,因为此时自然人就是法律主体。〔35〕但是这种观点既不

符合理论分析,也不符合规范现实。需要认识到,民法对于生物人的权利能力的规定,是对各

国基本法规定的人的地位在民法上的积极呼应;而各国基本法关于人的地位的规范,又是受到

国际人权公约的约束的。虽然这一实定法命令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存的基本制度环境,但

既然它规定的是权利能力可能受到的形式约束,就存在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另作规定的可

能性,因而不能在观念中将该条件视为不存在。

3.权利能力概念扬弃人格概念的价值意蕴

权利能力概念的提出,转变了我们思考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切入点。更确切地说,个

体取代共同体,成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虽然权利能力内含了民事主体的实质根据和

受到的形式约束,但是由于其将重点置于“能力”而非如人格那样置于“资格”,所以将民事主体

理论关注的重心,从共同体赋予的角色和地位,转变到主体自身具有的属性上来。从某种意义

上说,这是用“能力”(权利能力)取代了“资格”(人格)。“能力”的有无是一个事实问题,不依赖

于他人的承认;而“资格”则有待于他人的承认与赋予。用“能力”取代“资格”,才将自然人的出

生变为一个法律事件,自然人依出生而取得权利能力,无待于共同体的承认,从而贯彻了天赋

人权的思想。

这种从“人之为人”的资格到能力的转变,为现代社会平等价值的宣扬和贯彻落实作了思

想上的准备。因为人的能力仅取决于自己(通过先天遗传和后天努力习得),所以“人之为人”

的命运也掌握在自己而非他人手中。由此,在权利能力通过“继承”人格概念而内含的(由实定

法所规定的)形式约束方面,不仅原本对于权利能力作出种种限制和不平等规定的实定法逐渐

被废弃,相反通过一条规定生物人的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的实定法命令,最终实现了实质根据对

于形式约束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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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克尼佩尔,见前注〔6〕,第60页。
参见蒋学跃:《法人制度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他认为,一旦现代民法确立

了自然人地位平等后,人格以及权利能力的概念确实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了。还有学者提出废除民事

权利能力制度的观点。参见孟勤国、戴欣悦:“变革性与前瞻性:民法典的现代化使命———《民法总则》的现代

性缺失”,《江汉论坛》2017年第4期,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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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志天赋不均作为自然人权利能力的障碍及其克服

通过一条“实在法上的命令”,明确规定每个生物人都具有权利能力,既是近代以来人的解

放、人的理性得到重视和推崇的观念的胜利,也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重构“个人—社会”关系的

有力工具。每个生物人都自出生时起具有权利能力这一点,体现了近现代社会对于社会的基

本原子即个体生物人如何在社会中立足的期待。个体要努力成长为或者被塑造为能够根据环

境和场景作出选择、并且能够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的独立自主的人。没有其他人会为你作

出选择,没有其他人会为你的选择承担责任。即使是儿童或成年精神障碍者,随着人权观念的

发展,也越来越强调尽量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即使他们的选择能力明显存在不足。无论这种

自主选择和自负责任是否是个人所期待或愿意的,甚至有的个体会对自己不得不作出选择这

一点倍感痛苦,〔36〕每个个体仍然必须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否则就会被他身处的社会所淘汰。

虽然我们如何赞誉权利能力的平等价值都不为过,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回避伴随着平等而来

的“代价”。

以理性能力作为权利能力的实质根据,面临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困难,是如何看待儿童和成

年精神障碍者这样的理性明显存在不足的人。按照蒂堡原来的理论设想,欠缺理性的人没有

权利能力,不能成为权利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生物人都具有权利能力这条实定法命

令,对于某些个体来说可能就是一种“拟制”。狄骥曾借用萨拉伊的话说过,如果说法人的权利

能力是一种拟制,那么儿童和成年精神障碍者的权利能力就是双倍的拟制。〔37〕

(一)儿童与成年精神障碍者的理性能力不足与主观权利体系的矛盾

以理性、自由为实质根据的权利能力理论,首先没有解决理性不足者的主体资格问题,这

一点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社会进步的要求和自然法观念的。按照这些观念,所有的生物人基于

伦理的要求,都应当成为法律的主体。

当然,忠实于理论的学者或许不得不接受理论所给出的指引和结论。狄骥即主张“儿童和

疯人的非法律主体论”。一方面,他认为,不自知其行为的人不是客观的法律主体,这一点没有

什么可争辩。因为法律规定是有目的性的规律,它是对意志所适用的,并且包含有一种积极或

消极的命令。可是一种命令只能对一个自觉的意志适用。一种法律规则恰巧为一个儿童或一

个疯人所违反的时候,那就不对他产生任何一种社会反应,这就是他不是法律主体的最好证

明。〔38〕另一方面,虽然狄骥不承认他们是客观的法律主体,但并不反对保护他们的利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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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黑格尔引用歌德的话说,立志成大事者,必须善于限制自己。黑格尔接着说,人惟有通过决断,才
投入现实,不论作出决定对他来说是怎样的艰苦。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

馆1961年版,第24-25页。
参见狄骥,见前注〔7〕,第343-344页。
参见狄骥,见前注〔7〕,第336-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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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狄骥认为这种保护不构成疯人或儿童的一种权利,因为它仅是一种对伤害儿童或疯人的

禁止,一种对公众所作的消极命令,在事实上没有别的东西。这足够确保对于这种丧失理智的

人的保护了,而不必想象这种丧失理智的个人是一个主观权利的主体。〔39〕

在现代民法学的权利理论看来,对于利益的最好保障就是赋予相应的权利,为了保护理性

不足者的利益,承认他们能够享有权利就是必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狄骥的观点与民法学的

主观权利理论相左。正是由于狄骥反对在客观权利(法律)之外还存在主观的权利,所以他也

反对将针对儿童和疯人的保护设想为他们自己成为法律的主体。

狄骥的“儿童和疯人的非法律主体论”,提示我们必须注意到民法学的主观权利体系与权

利主体问题之间的关联性。一方面,民法学以权利为基础构建自己的体系,而根据康德哲学,

权利是自由的全部条件,所以权利能力也以具有自由、具备理性作为对于权利主体的实质要

求。另一方面,以权利为基础的民法学体系,又是通过权利归属来划分社会的各种生存和发展

资源,理性不足者若无权利能力,就会失去参与社会财产分配的资格,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又不

得不承认理性不足者也能成为权利主体。在主观权利体系下,若没有权利,利益即无所依归,

所以不得不扩大权利主体以为应对。狄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采取主观权利体系?

按照前文所描述的市民社会中的“个体—社会”关系,恐怕没有其他的答案。市民社会中,每个

个体都必须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诸个体行为的耦合中,社会得以存续和运转。

这样,每个个体都必须被赋予主观权利,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每个个

体的努力是整个社会获得延续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就连刚出生的婴儿,也被认为即时取得了

对于其父母的抚养请求权,以此确保每个个体都被连结到主观权利体系之中。

(二)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分与合

权利能力概念面临的这种结构性障碍,需要民法学作出进一步的回应,理论家们事实上也

是这么做的。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40〕并且各解决方案逐鹿的结果也是我们已经

知道的,即抽离权利能力内含的理性要求,另提出行为能力的概念来容纳被抽离的理性要求,

在分离权利能力(享有权利的可能性)和行为能力(获得和行使权利的可能性)的基础上,通过

法定代理制度将一个理性健全者的意志看作是理性不足者的意志。通过这一系列法学的构

建,权利的享有与权利主体意志能力的不足将不存在任何矛盾,理性不足者在主观权利体系中

最终取得了主体地位。因此,权利能力的现代界定基本形成,那就是“权利能力是成为权利和

义务载体的能力”。〔41〕它不仅是一种潜在的能力,也是一种现实的能力。对于现实的法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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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参见狄骥,见前注〔7〕,第338页。
关于德国学者施耐勒、普赫塔、温德沙伊德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和相关论述,详见沈建峰,见前注

〔25〕,第61-64页。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81页;拉伦茨,见

前注〔3〕,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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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以及法律责任承担而言,法学在权利能力之外另行构造出行为能力甚至责任能力的概

念,〔42〕对于具体判断法律行为的效力以及侵权责任的承担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以便于在具

体场景下对于理性能力作出具体判断。

权利能力(拥有权利的可能性)和行为能力(获得和行使权利的可能性)两个概念相分离之

后,分别与民法学的不同制度相勾连。具体而言,权利能力仍然被作为民事主体的本质属性,

成为实定法承认或赋予某存在以主体资格的标志;而行为能力则是法律行为的一个生效要件,

行为能力不足者所为的法律行为无效或者效力待定,从而行为能力被限缩到了法律行为领域。

当然,在我国民法学中,行为能力并没有被进一步区分为法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故对于侵

权责任的承担而言,行为能力也成为归责时需要考虑的要件。这样,虽然行为能力是作为意

志、理性的法律承载而从权利能力中分离出来的概念,但是在现有的民法制度架构中,却与人

法制度存在不小的距离。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追问: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 虽然对此可

以简单地作答,即两者都是自然人的能力,但是这种回答没有说明,为何自然人刚好需要这两

者,而非其一或者更多? 换个角度来想,既然两者都是自然人的某种能力,那么两者是否存在

共性,从而能够在两者的基础上再抽象出一个更为一般的“能力”范畴?

上述疑问并非笔者的天马行空,而是有种种迹象可循。我国民法学教科书常将权利能力

和行为能力统称为自然人的能力制度,但却没有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之外,抽象出一个更为

一般的“能力”概念。有学者借鉴德国学者法布里乌斯的观点,认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之间

仍然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权利能力的享有在一定程度上以行为能力为基础,而且权利能力的

具体内容依赖行为能力予以确定,因此,权利能力需要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配合才能完成主

体能力的完整构造。〔43〕但是,法布里乌斯的观点不仅混淆了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事实上是

以行为能力取代了权利能力,而且还会从根本上动摇民事主体的抽象平等,不仅未被德国主流

理论所接受,我国学者也对之提出了深刻的批评。〔44〕

事实上,被康德哲学称为“理性”、被滕尼斯称为“选择意志”、被雅科布斯称为“任意”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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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值得注意的是,萨维尼提出的行为能力(Handlungsfähigkeit)是一个广义概念,表示理性能力的全

面运用,既包括以法律关系变动为目的的行为(法律行为)能力,也包括非以法律关系变动为目的的行为(主要

是侵权行为)能力。尽管立法中有人数次提议采用萨氏的行为能力,但《德国民法典》最终采用狭义行为能力

(Geschäftsfähigkeit),在含义上仅包括萨氏的前者,理由是遵循立法先例,行为能力一般表示法律行为能力。
这样,侵权能力(Deliktsfähigkeit)也在立法上单独出来。相关考证参见顾祝轩:《民法概念史·总则》,法律出

版社2014年版,第59-60页。
参见刘召成:“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合与分”,《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150-

155页。
参见郑晓剑:“权利能力相对性理论之质疑”,《法学家》2019年第6期,第60-73页。笔者也不赞

同“权利能力的具体内容依赖行为能力予以确定”这一命题。权利能力是主体的一种抽象能力,所以权利能力

的具体内容或者范围之谓,均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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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对于生物人而言并非是必然能达到的,而生物人离这个“彼岸”的距离,则只是或近或远的

差别。〔45〕所以,实定法规定的法律中的人,只能无限接近、而无法真正达致此种思辩中的人。

虽然法律假定每个成年生物人都拥有理性,但是这种庸俗化了的理性可能掺杂了个人的任性、

意愿、欲望,从而与道德哲学中的人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区分理智健

全的成年人与成年痴呆者,就仅是一个理性的程度即量的规定性的问题,而非有无理性即质的

规定性的问题。〔46〕这或许是后者也被承认具有权利能力的一个更为有力的原因。申言之,

既然每个生物人都无法达致那个理想的、思辩中的自由而理性的人的状态,那么法学在通过权

利能力将生物人构造为自然人时,就无法作质的规定性上的区分,而应按照伦理的要求,一律

予以承认。换言之,自由究竟是何时获得的,又是何时失去的,实难有准确的标志和计量方法,

所以,权利主体的这种扩大化也不是完全没有基础和依据的。

甚至,就更有理性“色彩”的行为能力而言,随着人权观念在基本法以及国际公约中的进一

步发展,此种因无法作质的规定性上的区分而一律予以承认的观点,也有所体现。关于心智残

疾人的法律能力,《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要求各成员国承认心智残疾人享有与其他人平等

的法律能力。按照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于2014年4月11日通过的《第1号一般性意见》,这里

的“法律能力”包括两个方面:拥有权利的能力和行使权利的能力,即不仅指“持有权利并且作

为法律上的人在法律面前得到承认的法律地位”,而且包含“就这些权利行事并且行为得到法

律承认的法律权利的行使”。法律能力的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的。〔47〕《公约》第12条要求缔

约国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便利心智残疾人获得他们在行使其法律能力时可能需要的协助,并且

要尊重残疾人的权利、意愿和选择。这种“协助决定”模式相比于原先通过法定监护和法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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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伯林曾提及,有段时间,康德认为只有少数人受到足够的启蒙,获致足够的经验或具有足够高尚的

道德才能给出问题的正确答案。但是在卢梭《爱弥儿》的刺激之下,康德逐渐相信所有人都有能力给出问题的

正确答案。参见(英)以塞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张箭飞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02-103
页。笔者理解,这一细节深刻揭示了理性的达致(以成为道德主体)的或然性,以及通过对于理性的强调所构

造的近现代社会,必然会随之强调对于儿童的教育,正如我们今天身处的社会和时代一样。
甚至就儿童来说,也未必不具有理性。黑格尔曾经说,“小孩是自在的大人,最初他是自在地具有

理性,开始时他是理性和自由的可能性,因而仅仅从概念上说是自由的。然而这种最初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还
不是在它的现实性中存在着。这种自在地具有理性的人,必须用下列办法努力创造它本身,即既要超出自身,
又要在自身内部培养自身,这样他也就成为自为地具有理性的人。”黑格尔,见前注〔36〕,第22页。

参见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给出的旨在解释《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的《第1号一般

性意见(2014年)》第12、14自然段,载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网站,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

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 symbolno=CRPD/C/GC/1&Lang=zh,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1月26
日。需要指出的是,《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文作准本)第12条第2款和第3款的表述是:“缔约国应当确认残

疾人在生活的各方面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法律权利能力”;“缔约国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便利残疾人

获得他们在行使其法律权利能力时可能需要的协助”。因此,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实定法区分权利能力与行为

能力的角度着眼,该公约约文与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解释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但是本文旨在从理论上讨论权

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关系问题,此处作为一项例证,以证明对于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之间的关系,存在作不同

理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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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构建的“替代决定”模式,是对于存在完全无理性之人的彻底否定。换言之,《公约》仅承认

自然人的理性存在多少或程度之分,但不承认其存在有无之别。这样,《公约》就在自然人(或

多或少)的理性的基础上,重新统合了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综上,借由行为能力概念的提出,权利能力与其内含的理性能力(意志能力)渐行渐远,从

而使每个生物人从出生时起即被承认拥有权利能力,更为彻底地贯彻了平等和天赋人权等近

代以来倍受推崇的价值理念。但是,后来的理论争鸣和实践发展似乎又昭示,权利能力作为主

体的标志,并没有彻底地与理性、自由等人之根本属性相分离。

(三)面向生物人意志天赋不均的法学构造

关于权利能力剥离理性之后,自然人取得权利能力的法理依据,理论上存在两种发展方

向。一是,重新找回“人”这个概念,即用人的伦理性补充人的理性可能存在的障碍,并依此制

约实定法可能加诸人格体之上的种种形式约束。另一种是,容忍一个被抽空实质根据的权利

能力概念,将伦理要求隔离在法律体系之外,但同时冒着实定法不受管束的可能性。但是,权

利能力倘若果真既抽离了理性、又脱离了“人”这个根基,那么就只能成为一个空洞无物的概

念,成为立法者手中的提线“木偶”,成为实定法任意予夺主体资格的工具。有学者批评道,使

用一个简化成这样的、纯粹法律技术上的人的概念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48〕

从理论上说,没有实质根据,也就无法对权利能力施加人为的形式上的约束,正所谓“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上述第二种路径只可能是表象,可能源于人们在认识上出现的偏差。

事实上,即使是罗马法中的人格,也必有其实质根据,该实质根据即人格(person)所无法脱离

的人(man)。当我们将人的本质属性归为自由与理性之后,法学中即用权利能力来加以表达。

第一种路径虽然用“伦理性”“人性”等替代“理性”,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伦理性”“人性”

从何而来,恐怕仍然逃不脱“理性”。不要忘记,在康德看来,道德要求的本质就是理性本身,人

类的绝对价值,即人的“尊严”,就是以人所有的这种能力为基础的。〔49〕而黑格尔也是从人的

自由和理性出发,构建了他的法哲学体系,该体系同时涵盖法学与伦理学。这样,仍然应该将

权利能力作为理性在法学中的承载,只是这种自由(理性)还处于一种无限的、潜存的、自在的

状态,还没有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定在”。黑格尔在财富中看到了人之自由的最初的定在,而

在民法学中,法律行为被认为是对于意思自治的高度抽象的制度表达。如果我们重新认识权

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关系,那么权利能力的实质内容仍在于人之自由、理性这样的根本属性,

而行为能力则是理性能力在法律行为领域的“定在”。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一抽象,一具体;

一无限,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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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参见(德)里特纳:“法律上的人和法人”,载《法律中的自由与责任:迈耶尔—哈约兹诞辰庆贺文

集》,1982年版,第335页。在里特纳看来,“法律上的人是依据根本的,即法律本体论和法律伦理学方面的基

础产生的,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法律科学都不能任意处分这些基础”。拉伦茨,见前注〔3〕,第57页。
参见拉伦茨,见前注〔3〕,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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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立于自然人从出生时起一律具有权利能力这种法学构造背后的,正是人的伦理性:

“个人将其在民法中不可动摇的中心位置归结为与生俱来的尊严、成为不可或缺的‘人权’的载

体。”〔50〕人具有理性和意志能力是基于整个人类的一种理念上的认识,是维护人的本性的一

种工具。痴呆者毕竟是少数,同时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意志能力的缺陷而否认其作为人的权利,

而婴儿则是潜在的、未来的完整的人。洛克也认为,人们都会把在形象与组织机能上和自己相

同的活物叫作人,尽管那个活物可能终生没有意识。〔51〕正因为如此,对我们的整个法律制度

来说,伦理学上的人的概念须臾不可或缺。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人依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给

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和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和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

行为加以限制。〔52〕

意志天赋不均导致的构造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困难,如果采取分离权利能力与理性能力、用

行为能力来承载理性能力的构造,不仅会导致权利能力概念的空洞化,也会导致权利能力与行

为能力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清晰厘定。人们很容易提出这样的疑问:没有行为能

力(理性能力)的人,究竟是何以成为主体的? 而如果我们将抽象的理性能力重新回填到权利

能力这个概念,理解上就更为顺畅:权利能力仍然表征市民社会中的人格体所需的理性能力,

即使这种理性能力还处于一种潜存的、自在的状态,亦然;权利能力仍然是自然人的质的规定

性。而行为能力则是人之理性的“定在”或者说是具体表现,从而可以在具体场合中对人之理

性能力提出具体的要求,比如在具体场合中能够识别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并能够根据该认

识结果决定自己的行为,换言之,在具体场合具体地判断某人能否独立、有效、负责地从事民事

活动。笔者认为,是否存在完全不具有理性能力的生物人,不仅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事实问题,

依赖于我们对生物人本身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更是一个伦理学上的价值判断问题。〔53〕现代

社会无疑已经肯认了每个生物人获得自由的可能性,从而一切生物人从出生时起一律具有权

利能力,正是对于道德哲学中的“人”在法律中的移植。按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人的意志(自

由)最初是无限的、没有外部的定在,也没有实在化,只是处于一种可能性的状态,孩子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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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克尼佩尔,见前注〔6〕,第82页。
参见(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07页。
参见拉伦茨,见前注〔3〕,第45页。我国学者在论证每一个生物人的主体性时,也多从人的伦理性

出发。例如,李永军认为,不具有理性的婴儿和有精神障碍的人是作为例外而为主体的,即他们之所以是主体

而非客体,是因为伦理规则而非理性规则,仅仅是以假定的理性来赋予其合理的外衣。参见李永军:“论权利

能力的本质”,《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第41页。张保红则将之称为“人道”。参见张保红,见前注〔24〕,
第25页。但是,我国学者将伦理规则与理性规则相对立,似乎误解了伦理与理性的关系。事实上,伦理学就

是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上的。
“理性不足者何以有理性能力”这一问题的提出及其回答,在拉伦茨看来,是将“意志”理解为心理

学的范畴,而不是理解为伦理学的范畴,从而陷入了困境。拉伦茨曾如此评论过温德沙伊德的私法概念体系

以及比尔林的心理学法学理论。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

42、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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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只有将意志在外在的物中表现出来,意志才获得其规定性、才是实在

的。依此,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关系,就是一种从潜能转变为实在的能力的关系,一种从可

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关系。

由此,通过提出行为能力这个概念,权利能力得以抽象化。这种抽象化,并非是说其完全

与理性能力相分离,从而将自身变成一个空洞无物、意义真空的概念,而是说其可以从具体的

场域和“定在”中脱离出来,从而不再受到经验的约束,无须陷于“理性不足者为何仍有理性能

力”这样的思维陷阱之中。也就是说,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关系,不是现在所理解的一种平

面分割的关系(区分为拥有权利的能力与获得及行使权利的能力),而是一种内在自由与外部

“定在”的关系,是自由在“抽象”与“具体”中的不同体现。

三、意志独占作为法人权利能力的障碍及其克服

按照现在的通行解释,抽离了理性能力之后,权利能力作为一个空洞的“标签”可以被贴到

任何事物之上,从而为法人的登场准备了条件。质言之,法人的权利能力基于国家的承认行

为。〔54〕但是,权利能力被赋予法人之后,理论家们并没有放弃(从未放弃也不应放弃)对于法

人本质的追问。这就是说,用一个空洞的概念作为法人的本质特征,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也

完全无法令人满意。由于这个问题的核心,仍然在于市民社会对于其人格体的理性期待,所以

在法人本质的问题上,理性能力仍然是核心问题。与自然人的意志天赋不同,法人作为一个组

织体,面临的最大障碍在于意志是生物人独有的机能,如何能够成为法人获得主体地位的基

础?

(一)意志能力由生物人独占与法人作为目的理性最佳承载者的矛盾

众多论者都强调,法人作为法律上的人,体现的是工具理性。在克尼佩尔看来,法人正是

为了克服人格体理论的“意志天赋”结构而规定的:“完全人格体”(Vollperson)有能力交易和

行为,即只有在目的导向理性中满足可资利用的自由标准的人才有行为能力。法人为法律行

为,其目的从一开始就指向增进财产、所有权的理性和财富的积累。因此,法人的行为能力很

快即成立,而“依赖于自然规定的精神的人”却必须首先被磨砺,直至其作为完全人格体出现后

方可享有行为能力。将自由规定为在目的导向理性中确定行动目标并选择行动策略加以实

现,那么人格体与自然现实的人的关系必然倒置。〔55〕

或者可以进一步说,生物人纯化其理性能力的一种途径,恰恰是通过自愿设立拥有目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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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参见(德)托马斯·莱赛尔:“德国民法中的法人制度”,张双根译,《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第29页。

参见克尼佩尔,见前注〔6〕,第82-83页。滕尼斯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因为“人格”的概念自在而

自为地是一种人为的产物、是一种虚构,因此相对于自然的本质意志主体,虚拟的选择意志主体更完美地符合

它。参见滕尼斯,见前注〔12〕,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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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理性的法人来实现的。法律中的人是思辩中的人,其是民法之非感性的法律主体的典型。

依此,现代市民社会中人格体的原型,恰恰应该是法人,而非自然人。事实上,考虑到人类理性

的现实中的有限性,法人可能比生物人更有能力以一种有目的的、合理的和计算的方式行事,

在决策过程中纳入更多的考量。法人能够并且实际上或理论上应该有足以鄙夷个体的知识。

在决策(选择)能力、信息能力和(财产)责任能力方面,法人都优于自然人,将法人作为现代社

会中人格体的典型,才符合现代社会“营业自由”“人人皆商”的真实状态。

法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目的导向理性的不足,学者早就指出,行为能力的问题与法

人无关,或者说,法人均具有行为能力。〔56〕但是,认为法人在交易和行为中均具有目的导向

理性能力的观点,与生物人独占意志能力,则存在矛盾。狄骥说:在个人主义观念下,之所以只

有人类才有权利,是因为他是唯一具有自由意志的实体。同一理由也说明只有人类才能服从

法律。只有意志的主体才能成为法律的主体:主观的权利主体、客观的法律主体。因此个人是

唯一的法律主体;集体和社团当然都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法律主体。〔57〕如何化解此种矛盾?

(二)生物人扮演组织中角色的可能性

克尼佩尔没有说,为什么法人天生就可以成为一个人格体、天生就是具有目的导向理性

的。在法人既借助于又脱离于自然人的这种矛盾关系中,如何使得人的组织可以成为人格体

(处于社会的秩序图式中,拥有权利义务,扮演某种角色)?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恰恰在于群

体的真实以生物人意识的分裂为前提,即生物人将自己的快与不快的工具性图式与在群体内

的当为/义务相对应,从而扮演群体中的某个角色。〔58〕与之类似,黑格尔也认为,家庭关系是

以牺牲人格为其实体性的基础。〔59〕这就是说,组织是有可能借助于生物人的不自由而获得

自由的。生物人受到组织内角色的约束,受到组织秩序和组织所要求的当为的制约而按照组

织角色的要求行事,将自己囚禁于组织角色的“牢笼”中而变得不自由;相反,组织则通过角色

的分解、任务的分配、规则的约束和秩序的维持,将生物人的不自由作为自身获得自由的基础,

从而具备成为人格体的条件。〔60〕

正因为组织通过生物人获得的这种自由一方面脱离了自然界的因果律,另一方面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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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59〕

〔60〕

瑞士法理上认为,“由于法律只是对特定的人的联合和目的财产(社团性法人和机构性法人)承认

了其权利能力,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进行区分的必要。换句话说,如果承认

某构造具有权利能力,那么它一定也具有行为能力”。(瑞)贝蒂娜·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密特:《瑞士民

法:基本原则与人法》,纪海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2页。德国和我国学者归于法人行为

能力项下的内容,主要是何类自然人、基于多大的权限、在何种范围内、通过何种法律机制,将其行事的法律效

果归属于法人。
参见狄骥,见前注〔7〕,第345页。
参见雅科布斯,见前注〔4〕,第25-26页。
参见黑格尔,见前注〔36〕,第49页。
关于个人扮演组织角色的认知方面的分析,seeHerbertA.Simon,“OntheConceptofOrganiza-

tionalGoal”,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Vol.9,No.1,1964,p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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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为组织内部的个人的自由,所以必须对这种自由施加规范的约束,从而使之本身成为人格

体。而当组织仅沦为个人的工具之时,组织则没有自身的自由,有的仅是组织中的个人的自

由,所以规范的约束理应施加于其中的个人而非组织。虽然组织依赖于成员来开展活动,但是

组织的秩序和文化能够将组织成员的行为转变为组织的行为。

法人在民法体系中是被抽象为“一”的,即“多样性中的统一”。而这个“一”,就是法人诸成

员通过一定的机制而形成“一致”的选择意志,从而适于成为民法中抽象的主体,并且这种选择

意志可能并不反映任何个体的特殊偏好。法人的行为不同于组成法人的个人的行为,虽然各

个个体可能为法人的行为贡献了某些部分,但是没有人能够为统一的法人行为负责。若是从

社会学角度来观察,正如韦伯所指出的,组织的法人资格观念,其最理性的实际体现就在于成

员的法律范围与单独建构的组织的法律范围彻底分离。〔61〕原则上说,私人企业的官僚与现

代公务员一样,职务活动与私生活领域是相分离的。并且,在私人企业中,这项原则已经扩大

应用于处在顶端的企业家本人,大体上已经是办公处所与住所分离、商业交往与私人交往分

离、商业资产与私人财产分离。〔62〕

从道德视角来看,组织文化能够影响组织内个人的道德选择。已有研究表明,“仅个体的

特性不足以解释道德和伦理行为”。〔63〕组织文化会被融入组织成员的生命之中,从而脱离了

这种文化就无法理解里面的个体。这种融合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维度:“群体并非仅是人们

遭遇和与之互动的世界的外部特征,……他们同时也被内化并贡献于人们关于自我的认识。

群体决定着我们是谁,我们看到什么,我们思考什么以及我们做什么。”〔64〕如果责任是与能力

绑在一起的,那么组织就需要为它们有能力造成的好的或坏的结果承担道德责任,而个体的道

德行为也需要组织的道德行为的支持。

但是,仅仅上述关于组织获得自由的可能性的讨论,并不能得出这肯定是事实的结论。仅

当诸个体在组织中发现某种幸福生活时,组织才可能是现实的。〔65〕组织能否成为人格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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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2〕

〔63〕

〔64〕

〔65〕

参见韦伯,见前注〔16〕,第1024页。拉伦茨也认为,“法人制度使团体本身的权利范围同成员的权

利范围相分离,使整体和个别成员之间能够发生法律关系”。拉伦茨,见前注〔3〕,第57页。
参见韦伯,见前注〔16〕,第1323页。

BartVictorandJohnB.Cullen,“TheOrganizationalBasesofEthicalWorkClimates”,Adminis-
trativeScienceQuarterly,Vol.33,No.1,1988,p.103.CitedfromSusannaK.Ripken,“CorporationsAre
PeopleToo:AMulti-dimensionalApproachtotheCorporatePersonhoodPuzzle”,FordhamJournalofCor-
porate&FinancialLaw,Vol.15,No.1,2009,p.135.

S.AlexanderHaslam,PsychologyinOrganizations:TheSocialIdentityApproach22(2001);

RobertC.Solomon,EthicsandExcellence:CooperationandIntegrityinBusiness161(1992).Citedfrom
Ripken,supranote63,p.134.

参见雅科布斯,见前注〔4〕,第49页。雅科布斯在此处讨论的是“规范的现实性”。由于组织秩序

对于组织的重要性,所以“规范的现实性”的条件亦是组织的条件。正如雅科布斯在全书最后总结的命题C1:
“当创设人格体的规范指导着交往时,也就是说,当这种规范给行为提供了标准的解释模式时,社会才是现实

的”。雅科布斯,见前注〔4〕,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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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人能否摒弃动物性的欲望、情感、激情而纯化为一个自由意志的载体一样,取决于各种机

缘和条件,并非表现为一种必然性。组织要在与内部个体生物人的无休止的斗争中、在与外部

组织环境的不断交换中,才能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组织已经获得的生存和发展空

间,也可能随着时空约束条件的变化而逝去。组织的真实性与生物人的自由处于对立之中。

生物人可能把组织作为自己的皈依,从组织中发现幸福生活,认真扮演组织中的角色,也可能

仅将组织作为工具性考量的环境。对于组织的真实状况,“只能用精神的眼睛来注视,即必须

从构成它们的人自身的意识和意愿方面来解释”。〔66〕并且,与生物人的出生和死亡具有明显

的可观察性不同,组织的“生”与“死”可能没有明显的标志。当然,若是从自由的生物人角度着

眼,生物人何时成熟到有其自由,其实也是无法事先确定的。所以,何时真正(现实地)具有自

由,是无法强求的,无论生物人还是组织,均仅是具备成为人格体的可能性。但是相比对于自

然人的构建,法学对于法人的构建则要复杂得多。

判断组织何时是自由的,何时又是不自由的,何其困难! 所以,斯宾诺莎所言之“永远的真

实”,就是个体的即自然的而不是社会的永远的真实;并且,尽管实际上没有哪一个体能够避免

与其他个体一起生活,然而他并非必须与其他个体一起接受某种共同的任务,也就是说并非必

须社会地生活。〔67〕按照这种观点,仅生物人才是永远的真实,而组织的真实则至多是一个过

程。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分析表明,组织具有获得自由的可能性,但同时也不必然是自由的。与

社会学仅从外部观察和描述各类组织不同,法学致力于规范的调整,因而必须界定自己的调整

对象。法学对于法人的界定,与对于自然人的界定一样,也是一个构造的过程。

(三)独立性作为法人权利能力的核心构造

人们肯定要追问,从组织内生物人的不自由中获得组织自身的自由,何以可能? 法学又如

何来表达此种可能性? 笔者的回答是,此处需要引入任意原则。社团、协会、俱乐部、慈善财

团、公司、企业等现代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均以自愿设立为其基本原则。由于生物人个体是自

愿进入组织之中、自愿受到组织秩序的约束和组织文化的涵养、熏陶的,所以即使个体在组织

内是不自由的,但这种不自由恰恰是以其最为抽象的自由为基础,因此仍然可以从人的自由意

志这个最为根本的理念中得到说明。并且,由于组织的目的领域是由组织内的生物人通过设

立或者自愿加入行为而设定或认可的,所以生物人的这种不自由,是具体的、限定的、仅在某一

目的领域中的,从而不构成对于生物人的无限的、潜在的、自在的自由的根本性的“反动”。

如果组织的自由是从生物人个体的自由中引申出来的,那么这种自由就是暂时的、有条件

的、有限的。换言之,并非任何组织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具有这种自由,从而与生物人从出生

时起一律具有权利能力不同,组织的权利能力并非当然的,并非所有的组织都具有权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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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滕尼斯,见前注〔12〕,第59页,第六版和第七版序言。
参见雅科布斯,见前注〔4〕,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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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任意原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即组织是否具有权利能力,首先取决于组

织成员是否意欲约束自己的自由从而使组织获得自身的自由。组织成员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出

来的此种意愿,〔68〕可以作为法学确定组织的法律地位的一个基础。

当然,并非一有组织成员的意愿,组织就获得了自由;成员表达出来的意愿也未必是真实

的。除了要受制于共同体的承认(此乃权利能力受到的形式约束)之外,还需要从组织自由的

外部表现或者“定在”来加以判断。对此可供参考的是,黑格尔认为,家庭作为人格来说在所有

物中具有它的外在实在性;它只有在采取财富形式的所有物中才具有它的实体性人格的存

在。〔69〕结合黑格尔关于所有权是自由的最初的定在的观点,可以得出结论,组织的独立财产

也将是组织获得自由的外部表现。拉伦茨对此进一步阐释道:“所有权本源的和首要的意义不

是实现排除他人侵扰的请求权,而是一种可能性,即人格通过拥有物或通过自己拥有的物的力

量,创造和保持适合于他的个体性的存在空间,并由此表明自己为一个人格(Person),即证明

自己是自由的。”〔70〕笔者认为,所有权对于人格体的意义,不仅适用于自然人,也适用于法人。

但是,组织的独立财产除了来源于其成员的自愿让渡和组织自身的积累之外,还特别需要法律

的建构,否则,一次诉讼就可以使组织的财产还原为组织内自然人的个人财产。组织的独立财

产的维持,也离不开相应的组织决策机制的保障,否则组织财产也会在事实上沦为个别成员的

个人财产,从而无法继续成为组织自身自由的“定在”。当然,在组织决策机制的构建上,组织

成员也有很大的自治空间,从而组织决策的独立性也表现出某种或然性,有待于法学的进一步

建构。

以上分析表明,法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自然人普遍成为权利主体的前提下,法人与其

内外自然人的关系如何构建的问题,即法人的民事主体地位问题主要在于其相对于自然人的

独立地位的构建。这样,就可以理解拉伦茨在《德国民法通论》中,对于法人独立性的讨论为何

着墨那么多。拉伦茨一方面承认权利能力是法人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在给法人下定义时,

却只字不提权利能力,而是着眼于法人独立于其成员的这一性质。〔71〕

粗略地说,对于组织何以成为法律中的人,法律是以组织在财产、决策等方面表现出来的

独立性作为区分标准,同时辅之以登记技术,原则上将独立于其成员的组织作为一端即法人,

将不独立于其成员的组织仅作为成员之间的一种法律关系,从而采取了不同于一律承认自然

人的权利能力的法学构建技术,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这样一种构建,是采取了一种静

态的视角,来对应组织何时从其成员中“涅槃”而获得其自己的“生命”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采

取了一种外部的标志,来评价组织及其成员的意愿和意志;采取了一种定性的方式,来回避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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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9〕

〔70〕

〔71〕

依照法律规定的有权利能力的组织的形态来设立组织,可以认为其成员有使组织获得权利能力的

意愿。成员以组织的名义而非自己个人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也有可能被认为是表达了此种意愿。
参见黑格尔,见前注〔36〕,第185页。
拉伦茨,见前注〔53〕,第43页。
参见拉伦茨,见前注〔3〕,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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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细的定量的问题,从而必然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遭遇重重困难。〔72〕

总体而言,法人也是法学构建的结果。与自然人需要不断磨砺自己在法律交往中的目的

导向理性能力不同,法人需要磨砺的是其相对于自然人所取得的独立性。按现代观念,凡生物

人都具有权利能力,存在疑问的是其行为能力;而现代组织是一个目的性的构造,所以原则上

都具有行为能力,存在疑问的是其是否独立于组织内的成员。法人的主体资格的核心,即在于

其是否为独立的实体,从而可以与相关的自然人相分离,拥有自身的法律范围或权利范围。与

自然人领域的行为能力不完全对应于其在现实中的理性能力类似,法学对于法人之独立性的

构建,也不完全对应于这个组织相对于其成员的事实上的独立性。正如法律对自然人的行为

能力的规定,在某种意义上“强迫”自然人成为一个自负责任的人,法律对于法人之独立性的构

造,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和促使法人相对于其成员取得事实上的独立性。换句话说,法人的形

式为组织提供了活力。但是,与自然人领域通过行为能力对于生物人在具体场合下的理性能

力作量上的区分不同,理论上还没有进一步区分不同组织的独立性的不同程度,基本上仍然采

取独立与不独立这样的二分构造,从而无法涵盖和回应组织生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不同程度

的独立性。

法人的独立性与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一样,其功能都是使作为民事主体的实质根据的自由

获得外部的“定在”。但是,与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主要在法律行为领域表达自然人的自由与理

性不同,组织的独立性可能表现在组织的名称、住所、组织结构、财产、责任以及不受成员变动

影响等诸多方面,因此实定法上没有设定一个专门的名词来指称组织的这种性质。换句话说,

与自然人的行为能力有自身的规范适用价值不同,组织的独立性体现在更为具体的领域,所以

独立性这个性质本身也是从诸多更具体的性质中抽象出来的较为一般的性质。但是,鉴于实

践的发展要求对于组织的独立性作更为细致的划分,鉴于组织的独立性相对于权利能力是更

为具体的性质、可以使得关于法人如何获得自由的讨论更具有操作性,鉴于一个抽象的权利能

力概念可以成为自然人与法人共同的本质属性,理论上就有必要将对于法人之权利能力的讨

论,进一步转换为对于法人之独立性的探究。换句话说,对于法人独立性的进一步讨论,一方

面是对于法人权利能力之研究的继续和深化,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问题的复杂性的程度,使得仅

能用“精神之眼”观察的法人之中的生物人的自由与意志的问题,可以通过对于独立性的观察

和判断而外显。

法人之独立性概念的提出,既成全了将自由、理性作为抽象的权利能力的实质根据,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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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德国民法典》于2000年修改时,增加了第14条,规定“经营者”除了包括自然人、法人之外,还包

括“具备权利能力的人合组织”(rechtfähigePersonengesellschaft),在实定法上承认了与法人并列的另一有权

利能力的组织体。但在此项修改之前,莱塞尔即建议扩大法人的范围,将人合组织纳入法人的范畴,从而也不

需要立法再新创一个“具备权利能力的人合组织”的概念。参见(德)托马斯·莱赛尔:“新变更法视角下的共

同共有与法人”,徐同远译,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14):共同共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

92-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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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法人领域具有了外部的“定在”,同时开启了一个新的问题领域,即组织独立性的判断与程

度区分问题,将是笔者下一步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同一个历史进程中的自然人与法人

通过对于作为法律中的人的本质特征的权利能力概念的体系定位、价值功能、内涵流变等

的细致梳理分析,笔者对于法人本质特征的追问,虽仍以权利能力为可接受的答案,但是与学

界通行的对于权利能力的空洞化理解不同,笔者认为权利能力仍然是对于作为道德哲学主体

本质的抽象的理性和自由的法律表达,并应以组织相对于自然人的独立性作为法人之抽象的

权利能力在法学构建中的具体展开或曰“定在”,通过对于组织独立性的观察和判断,来深入对

于法人本质特征的研究和认识。

笔者认为,生物人普遍地具有权利能力,与部分组织获得权利能力,是在近现代社会形成

过程中同时发生的、相互关联的法现象。这是因为,当每个生物人普遍地具有了权利能力之

后,组织体的权利能力问题就凸显出来。若是组织体内仅部分或唯一的生物人具有权利能力,

那么与组织体相关的法律关系可以围绕这个生物人来构建。近代小企业主与其经营的企业之

间,其实就采取了这种构造,企业作为一种营业,仅表现为小企业主的权利对象。正是由于组

织体内的每个生物人都普遍地具有权利能力,与组织体相关的法律关系围绕谁来构建这个问

题,才凸显出来。尤其是在现代大型企业集聚了众多的投资者、管理者、雇员并涉及众多利益

相关者的情况下,围绕该大型企业的经营所发生的法律关系由谁来承载的问题,更为突出。当

然,现代大型企业等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本身,也离不开每个生物人都具有权利能力这一条

件。毋宁说,生产方式的转变、生产关系的重构、个体的解放、家庭的解体、现代组织的产生与

发展等,是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它们之间存在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不可分

割的关系。

另一方面,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抑制、制约组织体的权利能力的

功能。萨维尼公式的后半部分,即仅有生物人,才能成为权利主体,无疑是对于这种抑制作用

的学理性表达,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人拟制说至今仍在民法学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

并为诸多学者所赞同。这种赞同的背后,实际上是在价值位阶上作出了区分:按康德哲学,仅

生物人才是目的,而组织体仅是实现生物人目的的手段。这种赞同也惧怕这样一种事实,即组

织体无论在财产能力、目的导向性理性能力、信息能力、风险承担能力等诸多方面,都远远超越

生物人个体,承认组织体的权利能力,会贬低自然人的地位,使个人的权利黯然失色,从而打破

民事主体平等这一我们极为看重的价值。

笔者认为,生物人作为永远的目的、对于人人平等的价值追求,固然是我们所珍视也不愿

意放弃的,但是组织体的权利能力问题与生物人的权利能力问题相伴而生,也是不能回避的历

史和现实的真实情况。恰恰是生物人通过放弃自己在特定领域的自由,才凝结出了组织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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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对此,实定法已经作出了回应,即在普遍承认生物人个体的权利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在一

定范围内承认组织体的权利能力。这个范围的选择和斟酌,总体来说受到经济、社会、政治、文

化、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

人类作为群体性动物,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脱离群体。所以,幻想一个由原子化的个体直面

作为共同体的国家的社会组织方式,是不现实的。在人从神权、君权、父权中解放出来之后,基

于其自主选择而结成的目的性组织,是人类社会历史和实践已经揭明的社会组织方式。不承

认这一点,一味地贬抑组织的主体地位,试图以此巩固和捍卫自然人的神圣地位,虽然价值立

场上值得赞同,但是与社会真实相距甚远。只有正视问题,才可能解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

说,人类社会正是在个体与其所在群体的不断斗争中向前发展的。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构造,是

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甚至神学的永恒课题。

Abstract:Therelationshipbetweenindividualsandthecommunityisthecoreofthetheoryandsys-

temofcivilsubjects.Civilsocietyleavesthepositiverelationshipbetweenindividualsandthesocietyto

theautonomyofindividuals,thusplacingahigherdemandontheindividualrationalitythananyotherso-

cietiesinexistencebeforethemoderntimes.Inthiscontext,theconceptofcivilcapacityforright,in

placeofpersonality,isusedtoconstructtherelationshipbetweenindividualsandthesocietyandbearthe

notionoftherationalityofperson.Toconquerthestructuralobstacleoftheunevenofthetalentedwillof

men,theconceptofcapacityforactisputforwardtojudgetheconcreterationalityofanaturalpersonin

concretecircumstances,therebypreservingthefunctionoftheconceptofcapacityforrighttobearthe

abstractrationality.Theprobabilityofamantoplaytheroleofanorganizationenablestheorganization

togetitsownfreedombasedonthewillmonopolizedbymen.Whileanaturalpersonshouldalwaysculti-

vatehisobject-orientedrationalityinthelegaltransactions,whatthelegalpersonshouldcultivateishis

independencerelativetothenaturalperson,whichistheDaseinofitsinnerfreedom.Thecoreoftheca-

pacityforrightoflegalpersonshouldfocusonsuchindependence.

KeyWords:NaturalPerson;LegalPerson;CapacityforRight;CapacityforAct;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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